
 

二零一五年三月九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為家庭暴力或性暴力受害人提供的住屋援助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介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與

房屋署（下稱「房署」）為家庭暴力或性暴力受害人提供的住屋

援助。 
 
 
為受害人提供的住屋援助 
 
2. 政府一向重視家庭暴力或性暴力受害人的住屋需要，並已

制訂政策及相關程序指引，因應他們的個別情況及需要，提供適

切的援助。 
 
「體恤安置」 
 
3. 現時，政府制訂每年「公屋編配計劃」時會預留2 000個
單位 1作「體恤安置」之用。社署及房署均會優先處理面對特殊及

緊急情況的家庭所提出的「體恤安置」申請。有真正迫切及長遠

房屋需要，而沒有能力自行解決居住問題的個人或家庭，包括家

庭暴力或性暴力受害人，可經由社署向房署推薦申請「體恤安

置」。 
 
4. 在考慮是否推薦「體恤安置」（包括其下的「有條件租約

計劃」）時，社工會根據個別個案的實際情況，包括他們的社會

及醫療因素，作出專業判斷。由於每宗由家庭問題導致有住屋需

要的個案，其問題的性質及複雜性和申請人可動用的資源及支援

網絡均有所不同，社工需按每宗個案的情況，就是否符合「體恤

安置」的資格作出專業評估。在評估的過程中，不論社署社工或
                                              
1
 有關單位數目僅為規劃上的參考，並非編配上限。 

立法會CB(2)966/14-15(01)號文件



2 

非政府機構社工均會根據既定的機制及相同的程序指引，按個別

申請人的實際情況作出客觀而專業的判斷。每宗獲推薦的「體恤

安置」個案均需由地區福利專員審閱及批核，以確保審批標準的

一致性 2。 
 
5. 一般來說，如家庭暴力或性暴力受害人已完成辦理離婚手

續，可經由社署向房署推薦申請「體恤安置」。房署在接獲社署

的推薦個案後，會進行有關的資格審查 3及批核，並為合資格的申

請人作相關的配屋安排。 
 
6. 如受害人為出租公屋戶主及配偶，戶主夫婦離婚後須自行

安排居所。若雙方未能達成協議，房署通常會支持把公屋租住權

撥歸獲法庭判予子女管養權的一方。沒有獲判子女管養權的一方

須遷離公屋單位，並如無法另覓居所，又符合入住中轉房屋資格

（包括入息、資產、無擁有住宅物業等條件），可申請新界區中

轉房屋的一人單位及以單身人士登記申請公屋，並可獲縮減輪候

時間。倘須遷離公屋單位的一方具有社會及醫療因素，有迫切住

屋需要，房署會轉介個案至社署或非政府機構以提供其他適切的

協助。 
 
7. 若戶主夫婦均各自獲判一名或以上子女管養權，或雙方均

獲戶籍內一名或以上認可住客選擇與其同住，則在雙方均通過入

息、資產及無擁有住宅物業審查的情況下，房署會考慮為雙方編

配各自的公屋單位。  
 
8. 「體恤安置」下設有「有條件租約計劃」，讓正在等候離

婚判決書，以及無安身之所的人士可入住出租公屋。無論家庭暴

力或性暴力受害人有或沒有出租公屋戶籍，房署在收到社署的推

                                              
2
 申請人必須具備以下五項基本條件： 

a. 迫切需要一個長久居所； 
b. 面臨特殊困難、身體或健康問題，而透過「體恤安置」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或改善他們的困

境； 
c.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必須通過「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及符合「住宅業權審查的規定」； 
d. 有能力支付租金（ 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之租金津貼 ）；及 
e. 在配屋時，申請書內至少一半的家庭成員，必須在香港住滿七年並仍在香港居住。十八歲以

下的子女，(i)不論在何處出生，只要父母其中一人居港滿七年；或(ii)在港出生並已確立香港

永久性居民身份，一律視作已符合七年居港年期規定。 
 
3
  包括入息及資產的限額訂於公共租住房屋申請水平的「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及「住宅業權審

查」，及審查是否符合居港年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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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後會盡快完成審批及安排編配出租公屋 4，讓受害人以「有條件

租約」的方式入住，直至辦妥離婚手續為止。完成離婚手續後，

「有條件租約」的人士如通過有關審查，便可申請將「有條件租

約」轉為正常租約。 
 
9. 由於個別申請的情況各有不同，處理個別申請個案的時間

可能有所差異。一般而言，如申請人能提交一切所需文件，社署

會盡快將合資格的申請個案推薦予房署考慮，並由負責社工以書

面通知有關申請人，讓申請人知道申請的進度及結果。房署在接

獲社署的推薦個案後，會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進行資格審查

及通知合資格的申請人有關配屋安排。  
 

分戶申請 
 
10. 現居於出租公屋的非婚姻關係家庭成員如發生家庭暴力問

題或具有其他合理而值得體恤的理由，可向房署提出「分戶」申

請，以避免有關問題惡化。申請分戶住戶包括原住戶及分拆戶須

接受房署的入息、資產、無擁有住宅物業審查，如雙方通過評

審，房署會將個案轉介至社署或認可的非政府機構評估。如個案

獲社署或認可的非政府機構推薦及房署批准，分拆住戶將獲配新

界區的翻新出租公屋單位。至於未能通過上述資格審查而又有迫

切住屋需要的人士，房署會轉介個案至社署或非政府機構以提供

其他適切的協助，包括協助受害人租住私人房屋、提供短期經濟

援助以應付租金及搬遷開支等。  
 
 
協助家庭暴力及性暴力受害人搬遷的社區資源和服務 
 
11. 個案社工會因應受害人的經濟狀況和需要，協助受害人申

請合適的社區資源和服務，讓受害人能盡快遷進單位，開展新生

活。現時，社區不少機構或團體均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協助，包

括為受家庭暴力影響而獲「體恤安置」的家庭提供基本的裝修工

程，以及為有需要的家庭安排二手電器及傢具。此外，若以上社

區資源和服務及其他經濟援助不適用於或未能即時提供給受害

人，個案社工可為受害人申請慈善／信託基金，包括社署管理的

慈善／信託基金，如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李寶椿慈善信託基

                                              
4
 如受害人已擁有出租公屋戶籍，房署可為獲社署推薦的受害人安排以「有條件租約」方式入住

另一出租公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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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鄧肇堅何添慈善基金及群芳救援信託基金等，以支付與搬遷

相關的費用。如受害人有長期經濟困難，社工可轉介他們申請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 
 
 

總結 
 
12. 社署一直透過不同渠道了解前線同工在處理有關房屋援助

個案時遇到的特別／複雜情況，並採取適當的跟進。為進一步加

強部門間的協作和理順處理住屋援助個案的工作流程，社署及房

署分別於2010年4月及8月成立了總部層面的聯絡小組和五個地區

層面的聯絡小組，並定期召開會議。 
 
 
徵詢意見 
 
13.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勞工及福利局 
社會福利署 
房屋署 
二零一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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